附件

医保服务站（点）建设标准规范（试行）
为大力推进医疗保障服务下沉，打造高效便民的医保服务体系，为群众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服务，推动医保服务站（点）建设工作，制定此标准规范。
一、适用范围
依托乡镇（街道）政务服务中心建设乡镇（街道）“医保服务站（点）”。通过直连系统、直接赋权的方式，承担基本医疗保险、医疗救助等经办事务。
二、建设标准
坚持医保服务标准化、规范化、便利化要求，落实事项名称、事项编码、办理材料、办理时限、经办方式、办理环节、服务标准、办事指南“八统一”标准，根据服务人群规模、行政区划等因素，合理建设医保服务站（点），实现多层次医疗保障服务体系。
（一）硬件标准
1.统一名称。乡镇（街道）医保服务站统一名称为“瓦房店市**乡/镇（街道）医保服务站”、村（社区）医保服务点统一名称为“**乡/镇（街道）**村（社区）医保服务点”。
2.建设场所。应符合集中式、开放式工作环境要求，为办事群众提供“一门进、一站式”服务。服务站应在显著位置放置统一的“医保服务站”标识，统一服务站柜台、公示墙、信息系统设置等，树立统一的医保服务站窗口形象。应配备1-2个医疗保障服务窗口，并动态调整窗口数量，满足群众就近办理需求。有条件的机构可设置“自助服务区”，自助服务区应配备公共网络设施、显示屏、公用计算机、智能触摸查询终端、自助办理一体机等，方便群众查询、申办医保服务事项。
服务站受理柜台每个窗口长度宜为1600-2000mm，台面高度宜为800mm，台面宽度宜为700mm。台面为白色系，柜体为灰色系。工作台应垂直设在受理柜台内侧，工作台台面高度不高于800mm，台面宽度宜为600mm，长度1200-1500mm。工作台颜色同受理柜台柜体颜色。
3.宣传标识。标识标志设置清晰、统一、规范，符合《中国医疗保障官方标识使用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规定。在服务场所显著位置设置“医保政策宣传栏”，有条件的地方配备多媒体屏幕等设备，方便参保人员及时了解医疗保障政策和服务事项相关内容。
4.服务网络。应配备相关设备连接医保核心业务区网络，确保能及时登陆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，为实现信息共享、业务协同，方便群众查询、申办事项提供基础支撑。
（二）服务标准
1.服务方式。“医保服务站”以提供窗口服务为主、自助服务为辅的服务形式，向参保人员提供柜台服务和由服务对象自助获取的服务。提供接待办事群众、宣传解读医保政策、普及医保政策法规及帮办代办等服务。
2.服务事项。乡镇（街道）“医保服务站”、村（社区）“医保服务点”，按服务人群特点，分渠道规范进驻事项，进驻事项清单详见《2022版“医保服务站”服务事项清单》。
规范服务流程。根据全市统一的办事指南规范服务流程，统一服务事项、办理材料、办理时限、办理环节、服务标准等基本内容，做好服务信息公开，通过多种形式及时公开公示事项清单、服务指南、工作制度等服务信息。
3.服务人员。服务人员应具备满足服务岗位需求的业务知识、服务技能，并接受瓦房店市医疗保险事务服务中心的业务培训和指导。
4.服务制度。贯彻落实首问负责制、一次性告知制度、限时办结制度、信息公开制度、帮代办制度等服务制度，为群众提供更加便捷、高效的服务，并通过自我评价、服务对象满意度评价、第三方评价等多种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质量评价，助推服务提质增效。
（三）管理要求
1.严格执行财务纪律。不得通过欺诈、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他手段骗取或协助他人骗取基本医疗保险资金（含生育保险）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。
2.政策宣传及问题反馈。定期上报业务办理、政策宣传、问题收集等工作信息，重大、突发情况第一时间上报并及时续报进展情况。
3.落实网络和信息安全管理制度。切实加强终端安全管理、系统账号和密码管理、数据安全管理等工作。严格执行信息保密制度，确保参保人员信息安全。

2022版“医保服务站”服务事项清单
	序号
	项目名称
	乡镇街道服务事项

	
	主项
	子项
	

	1
	一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和变更登记
	1.单位参保登记
	√

	2
	
	2.职工参保登记
	√

	3
	
	3.城乡居民参保登记
	√

	4
	
	4.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	√

	5
	
	5.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	√

	6
	
	6.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
	√

	7
	二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信息查询和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
	1.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
	√

	8
	
	2.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
	√

	9
	
	3.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
	√

	10
	三、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异地就医备案
	1.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备案
	√

	11
	
	2.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
	√

	12
	
	3.常驻异地工作人员备案
	√

	13
	
	4.异地转诊人员备案
	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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